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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见
习记者 蒋文娟 通讯员 唐丽君 李
超）5 月 20日， 慈利县人民法院组成
7 人合议庭， 依法审理并当庭宣判
由慈利县人民检察院针对安某 、邹
某等14 人 销 售 伪 劣 口 罩 行 为 提
起的民事公益诉讼系列案 。 这 10
起案 件 系 2020 年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防控期间 ，该县审理的首例销售
伪劣口罩民事公益诉讼系列案件。 部
分县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受邀观摩
了案件庭审。

判决结果： 慈利法院一审判令
被告安某、 邹某等 14 人向慈利县
疫 情 防 控 指 挥 部 给 付 合 格 一 次
性适用医用口罩近 10.5 万个 ，或
者给 付 相 应价 款 ;判令安某 、邹某
等 14 人在当地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法院审理查明 ：2020 年 1 月下
旬，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蔓延，湖南
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
响应，提出、倡导普通居民出行应佩
戴具有防护作用的医用口罩。 被告
安某、邹某等 14 人为谋取利益，从他

人处以 0.6 元/个至 2.5 元/个不等的价
格大量购入一次性口罩，再以 1.5元/个
至4 元 /个不等的价格对外销售。 后
经湖南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所检
验， 这些口罩均不符合医用外科
口罩标准要求 。

法院审理后认为， 医用外科口
罩属于按照医用行业标准对细菌过
滤效率和呼吸阻力等防护功能有法
定标准的二类医疗器械， 是预防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的重要防护用
品。 安某、邹某等 14 人销售不符合
标准医用口罩的行为，侵害了众多消
费者合法权益， 危害社会公共卫生安
全， 依法应承担相应民事侵权责任，遂
作出上述判决。

该系列案的办理是民事公益诉
讼惩治 “假口罩 ”乱象、助力疫情防
控、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又一
次亮剑， 也是该院民事公益诉讼拓
展案件范围在公共卫生安全保护上
的首次探索， 对于今后公共卫生安
全领域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具
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设置微网格
强化精细管理

构建 3 级网格体系 。 2021
年 8 月， 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德
尔塔突袭张家界， 永定区对村
(社区)网格进行优化调整，构建
“乡镇 (街道 )总网格—村 (社区 )
网格—微网格”3 级网格组织体
系 ，按小区型 、杂居型 、村民小
组型的分类原则， 精准划分微
网 格 2317 个 ， 配 备 网 格 员
17314 名 (含市 、区报到公职人
员)， 及时填充社区小区管控缝
隙，弥补管控短板。 以微网格为
单元， 永定区组织开展四轮实
住人员信息摸排， 为区疫情防
控指挥部决策提供了坚实的信
息基础， 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
战创造了永定模式。

推进常态化运转。 2021 年
9 月，疫情管控期结束，市、区公
职人员返岗， 永定区对微网格
设置再次优化调整， 加入景区
型、单位型微网格类型，共划分
微网格 2548 个。 乡镇 (街道 )动
员村 (社区 )支两委成员 、村 (居 )
民小组长、小区党支部、物业管
理人员 、业委会成员 、党员 、志
愿者担任网格员， 共配备网格
员 6611 名。 网格员常态化开展
服务管理工作， 包括基础信息
摸排、矛盾纠纷化解、法规政策

宣传 、疫情防控 、安全生产 、控
违拆违、合作医疗费用收缴等。

通过网格员、党支部 、业委
会齐抓共管， 用心用情解决了
群众身边的 “老大难 ”问题 ，西
溪坪街道彭家巷居民点、 官黎
坪街道楚家台安置小区等治理
难点成功转化为治理模范点。

开展微服务
提升群众满意度

“天门清风”有效延伸服务
触角。 永定区探索创建“天门清
风”微信群，按照“一村(网格)一
群 ，一户一人 ”的模式建群 ，全
区所有的村(社区)均建立了“天
门清风”微信群。 目前全区已建
立 485 个群， 入群人数 15.8 万
余人，覆盖了全区 95.5%以上家
庭。 明确一名村(社区)支“两委”
成员为群管理员， 负责微信群
的日常管理。 群众在群内反映
诉求， 区级微信群工作办公室
统一收集生成工单进行交办 ，
各责任单位回复、办结。 “天门
清风” 微信群打通了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米”，让群众少跑路。

闭环处理有力回应群众诉
求。 按照“区级统筹、乡镇(街道)
主责、村(社区)主体”的原则，永
定区 “天门清风” 微信群实行
“群众反映—后台抓取—分类

派发—部门响应—跟踪督办—
问责处理”的闭环工作机制。 群
众在群内反映的诉求，乡、村级
管理员须在两个小时内回复 。
未能第一时间回复的问题 ，区
纪委监委管理员统一收集生成
工单 ，派发给有关乡镇 (街道 )、
部门进行督办， 督促做到两小
时内回应，10 天内处理完毕。

同时， 区纪委监委将该项
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考
核，每半月编发一期简报，每季
度编发一期通报， 加大督办问
责力度。 从政策咨询到生活救
济，从交通水电到邻里纠纷，群
内反映的各类诉求涉及日常生
活的方方面面。 截至目前，群众反
映的合理的诉求有 3720 余条，诉
求回复率 100%，及时处理率 95%。
以群众点单、干部买单、纪委查单
的方式及时有效解决群众的急
难愁盼问题， 让群众的烦心事
有人办、操心事马上办、揪心事
办得好，广大群众评价“天门清
风”微信群“好用、管用、实用”。

落实微监督
规范民主决策

“晒 ”村务规范小微权力 。
永定区积极探索建立基层小微
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 出台
村级小微权力监督清单 8 大类

21 条 ，258 个村级管理员须运
用 “天门清风群 ”微信群的 “小
微权力监督”子系统，录入村(社
区 )需 “四议两公开 ”的各类村
务、党务等重大事项资料，经乡
镇(街道)的联村干部审批后，通
过小程序直接公示到该村的
“天门清风 ”微信群中 ，实现村
内重大决策第一时间全程公示
于民 。 通过将各类村务党务
“晒”在群众眼皮底下，让群众充
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
监督权。 同时，永定区对村级小微
权力运行情况实行季度通报、半
年考核，并与年终奖励挂钩，长
期有效监督村(社区)干部行为。

“评 ”村务激发群众参与 。
“小微权力监督”子系统还设置
了公示链接群众留言功能。 系
统管理员第一时间将群众留言
的意见、 建议和诉求及时转派
给相关职能部门协调处理。 通
过开放群众参与、监督、评议村
级事务的渠道， 群众参与监督
的主动性、积极性不断提高。 截
至目前，全区村(社区)现有公示
公开信息 3370 余条， 总计 14.5
万余人次参与监督， 平台内共
有群众点赞 620 条 ， 评论 366
条，建议 131 条 ，督促整改及回
复率达 100%。 全区群众信访数
量呈下降趋势， 群众满意度实
现逐年提升。

实行微防控
筑牢防疫防线

防疫平台实现数据追踪 。
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 ，永
定区于今年 3 月专门开发了精
准防疫支撑平台， 实现防疫管
控、 健康信息识别和告警信息
的推送。 该平台整合本地实住
居民信息， 与湖南省卫健委平
台对接， 还接入了永定区辖区
三站一场(火车南站、汽车站、高
铁西站 、荷花机场 )健康通道数
据， 可动态呈现全区居民以及
外来人员的实时信息和健康码
情况， 常态化校验健康码信息
并精准溯源红黄码人员。 该平
台运用分级管理， 为区疫情防
控指挥部汇总乡镇 (街道 )防疫
数据，向乡镇(街道)推送红黄码
人员信息， 第一时间落实防控
措施。

“敲门行动” 强化信息补
充。 3 月 18 日永定区进入疫情
防控特护期以来， 永定区以微
网格为单元， 开展了六轮涉疫
地区入(返)定人员“敲门行动”，
动态补充防疫摸排数据;开展实
住人员 “敲门行动 ”，全面比对
校准、 更新完善防疫平台的实
住人员基础信息， 确保疫情防
控实时监测精准无误。

疫情期间销售伪劣口罩！ 慈利法院这样判……

运用“四微”模式 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永
定
区
通讯员 李美佳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张家界市永定区以设置“微网格”、开展“微服务”、落实“微监督”、实行“微防控”的“四微”工作模式为抓手，
不断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让创建“全省社会治理创新试点合格区(县)”成为党员干部带头、广大群众参与、技术力量支撑的生动实践。


